贵州省森林火灾报告处置制度（试行）
 

一、森林火险形势分析及火险预报制度
（一）每年11月至12月，火险高峰期前，由省气象局提供中长期天气预报，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召集气象、防火、环保方面有关专业人士召开森林火灾形势分析会议，研究天气和各种制约因素对森林防火工作的影响，作出冬（春）季森林火灾形势分析报告，为省森林防火指挥部部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二）省森林防火指挥中心计算机定期接收省气象台发布的旬、月、中期和长期天气预报，打印送省防火办主任（分管厅长）和副主任阅示；进入防火期省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和各地、县、市防火办每天森林火险天气预报，交防火办领导阅示，并请领导签字，以示送达。
（三）各级防火办收到四级以上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后，除须立即送防火办领导签阅，并请示处理意见外，还需告知分管防火工作的林业厅（林业局）领导知晓。收到五级以上森林火险天气预报，须直接送林业厅（林业局）分管防火工作的领导，请示处理意见，并告知林业厅（林业局）长知晓。凡四级以上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各级防火办必须将火险天气预报情况及领导批示通知到下级防火部门。
二、森林火灾报告制度
根据《森林防火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立即向当地森林防火部门报告。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接到火情报告后，应及时组织当地军民进行扑救。同时，区别不同情况逐级上报。
（一）七种森林火灾的报告制度
发生下列7种森林火灾，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必须立即报告国家林业局防火办： 

1、受害森林面积一百公顷以上的重大森林火灾和受害森林面积一千公顷以上的特大森林火灾；
2、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3、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
4、二十四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
5、未开发原始林区的森林火灾；
6、省际交界地区危险性大的森林火灾；
7、需要中央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
国家林业局防火办电话010-84238110、84238119  传真010-64217362），报告情况和填报林火报表3表。
发生下列情况省防火办必须立即报告省人民政府：
1、造成三人以上死亡或者五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
2、受害森林面积一百公顷以上的森林火灾；
3、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电话6892455  6827082  传真6825445，报告情况和填报林火报表3表。
（二）地（州、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和省林业厅各有关直属单位对辖区内发生的森林火灾向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报告制度
除上条所列发生的七种森林火灾，各地（州、市）、省厅直属有关单位必须在接到火灾报告后三小时内，报告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外。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另规定发生下列森林火灾，必须在接到县（市、区、特区）和有关部门火灾报告后三小时内，报告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1、受害森面积50公顷以上的森林火灾； 

2、起火十二小时，明火尚未扑灭的森林火灾；
3、发生在国家级（及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大面积人工造林区和原始林区的森林火灾； 

4、地（州、市）行政交界地区发生的危险性大的森林火灾；
5、需要省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
6、对地级以上新闻媒体上报道的森林火灾和其它政府部门信息渠道反映的森林火灾，在见报道后或接有关部门信息后，3天内掌握清楚实际情况，并及时报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地级向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森林火灾的主要内容，参照林火报表3表内容填报。
（三）县（市、区、特区）级对辖区内发生的森林火灾向地（州、市）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报告制度
1、对发生的七种森林火灾，各县（市、区、特区）必须在接到火灾报告后一小时内，报告地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的同时，直接报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对辖区内发生的每一次森林火灾都要在接到火情报告后一小时内，报地级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并一火一表（填写林火3表）建立森林火灾专类档案。
3、发生森林火灾后，除政府部门特别规定要求报政府部门外，一般只报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
（四）报告制度其它规定
1、各地（州、市）和省厅直属有关单位每月上报一次森林火灾统计月报表（1表、2表），统计截止日期为每月月底，上报日期为下月四日前；每年年终重新核实填报月报表（1表、2表），如发生七种森林火灾要填报林火3表，填报森林防火年度报表（8-12表）、森林消防专业队伍统计表，上述报表于次年元月8日前报省森林防火指挥部。
2、省、地、县三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向社会公布值班电话、森林火灾报警电话，并与同级公安、消防部门建立联系制度，保证公众通过119或者110电话能报森林火灾火警。省森防办及各地、州、市森防办值班电话如下：
省办：0851-6572115         贵阳市：0851-6853226

遵义市：0852-8925487       六盘水市：0858-8201242

安顺市：0853-3282503       铜仁地区：0856-5223285

毕节地区：0857-8241254     黔东南州：0855-8229374

黔南州：0854-8224093       黔西南州：0859-3223547

3、卫星监测到的林火热点信息的报告处置制度：
省森林防火办公室接国家（或西南）林火卫星监测中心发来的林火热点信息后，值班员应迅速查明地域名称，通知有关地、州、市或省直单位，立即组织核实和扑救，在跟踪各地处置情况的同时，向热点发送地反馈省森防办处置情况。地、县级接省森防办通报的热点后，要迅速处置，并跟踪热点情况，12小时之内，向省森防办反馈热点核实、扑救等情况。报告内容：热点是否属火灾或周围有无火灾，有火灾，扑救情况，损失情况，扑灭时间等。省森防办接地、县反馈信息后，半个小时内，向热点发送地反馈热点核实及处置情况。
4、造林炼山用火、计划烧除用火报告规定：
凡炼山造林用火、计划烧除用火，必须提前5天报告省森林防火办公室，报告内容：用火单位、用火时间、地域（经、纬度）、作业图纸、防范措施，获省森林防火办公室批准同意后，才能进行。
5、对本制度规定的第二条第一款一、二项森林火灾，各地（州、市）和省厅直属有关单位，要在森林火灾扑灭后20天内，向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写出专题报告。
6、原则上，向政府报告森林火灾情况和向社会公众发布森林火灾信息，由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
7、地、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制定相应的森林火灾报告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加强领导，严格要求，对迟报、虚报、瞒报的，要追究直接责任者和有关领导责任。
三、森林火灾处置制度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贵州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职责》和《贵州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森林火灾处置预案》的通知”（黔府办发[2000]48号）精神，省内发生森林火灾后，按照下列方案处置：

（一） 森林防火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和“打早、打小、打了”的原则。
  （二）各地凡发生森林火灾，都应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的有关规定，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按照行政区域管辖范围，由地方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以下简称森防指）负责组织扑救处理。
  上级森防指要积极派员协助下级防火部门组织扑救森林火灾。
（三）发生下列森林火灾事故时，由省森防指组织各地、州、市及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1、火场跨越地、州、市行政界线的森林火灾。

2、12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

3、受害森林面积50公顷以上且继续蔓延的森林火灾。

    4、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森林火灾。

5、重点人工造林区、世界银行贷款造林区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发生的森林火灾。

6、需要省森防指支援扑救的森林火灾。

（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母树林、种子园基地、有较大影响的大片人工林区、天然林保护林区等发生重大以上森林火灾后，省森防指应组织有关专家成立评估调查组，赴现场处理事故，并写出调查报告，向省政府汇报，并将处理情况按程序上报国家林业局。
（五）森林火灾发生地森防指要确保火场信息传递迅速准确，保证扑救指挥通讯联络的畅通和物资供应到位。

（六）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森防办）接到第三条所列7种森林火灾事故报告后，应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与火灾发生地联系，搞清火灾现场准确情况。

2、逐级报森防指副指挥长、指挥长，直至国家林业局。地、州、市行政边界发生的火灾，报省森防指；省际边界上发生的火灾报国家林业局。

3、保持上下联系，随时报告最新火场情况，并督促事故发生地森防指写出书面报告。

4、根据省人民政府及省森防指领导的指示，及时向省人民政府以及省森防指成员单位和火灾发生地、州、市通报情况，做好应急准备。

（七）省森防指正、副指挥长，在接到（三）、（四）条所列森林火灾报告后，应采取下列措施：
1、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应到省森防办坐镇指挥。

2、立即通知森防指有关成员单位，采取措施，做好扑火救灾工作。

3、召开省森防指成员或专家紧急会议，研究火灾的扑救和处置方案，成立临时扑火救灾办事机构，落实扑火责任人员。

4、对于发生在地、州、市行政边界地区的重大以上火灾，由省森防指指定牵头单位，成立联合扑火救灾指挥部，共同扑救。

（八）发生重大以上火灾或可能酿成重大火灾及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火灾，由指挥长、副指挥长或委派指挥部其他成员带领森防办、森林公安及有关部门人员迅速赶赴火场，与当地森防指共同组成前线扑火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指），全面指挥扑火救灾工作，处理火灾事故。前指下设作战组、后勤组、医疗组、火案查处和善后处理组，负责火情监视、兵力部署、扑火指挥、通信联络、天气预报、后勤保障、火案查处、新闻报道等。
（九）各地森林消防专业队，实行火灾发生地就近调动原则；凡毗邻火灾地的县及毗邻地、州、市和林场的森林消防专业队都要立即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听候调遣。当地驻军、武警、消防官兵、公安民警、民兵预备役部队等，由省森防指根据扑火需要就近调集。地方义务森林消防队，由前指和当地森防指根据火情需要就近调集。
（十）各级森防办、森林消防专业队、义务森林消防队都应视历年火灾情况，储备一定数量的扑火机具；重点火险区（册亨、望谟、赤水、习水、威宁，黎平、从江、榕江、雷山、剑河、台江、天柱、锦屏县（自治县、市），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重点人工造林区、天然林保护区等）平时要储备较多的风力灭火机、二号扑火工具、灭火水枪（水泵）等，并保持完好，保证战时应急调用。在紧急情况下，请求国家林业局支援。义务森林消防队的工具就地调济解决。
（十一）省森防指要坚持24小时值班，赴前指的人员应携带卫星电话、移动电话、车载电台、手持对讲机、GPS等赶赴火场，随时保持与省森防指、火场内部、各扑火突击队指挥员及毗邻地区所在地、县的相互联系。

（十二）省森防指各成员单位，要安排专人，固定电话，同省森防指随时保持联系，按《贵州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森林火灾处置预案》规定，履行各自职责。
（十三）发生重大火灾后，省森防指要迅速组织公安、检察、林业等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督促和帮助火灾发生地及时查明火因。对肇事者和有关责任人，有关部门要依法及时做出处理，处理结果及时上报。由民政部门负责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处理灾民的抢救、疏散、安置以及对伤亡人员及其家属和灾民的抚恤、救济等工作。
（十四）对重、特大森林火灾，可由省森防指安排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贵州电视台、贵州日报、中央驻黔新闻单位进行现场采访，新闻单位要及时、准确、客观地报导。对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森林火灾事故的火情发展趋势、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等消息，由省森防指新闻发言人发布。
